
桃園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補助實施計畫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09 年 6 月 11 日桃教高字第 1090051601 號函 

 

一、目的：為補助設籍桃園市（以下簡稱本市）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以

期貫徹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推動目標，並符合教育機會均等原則，特訂定本

實施計畫。 

二、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承辦單位：本局指定之承辦學校。 

三、本實施計畫所稱高級中等學校，係指位於本國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另依

高級中等教育法第35條第6項規定，私立學校如依前開規定報經各該主管機

關核定辦理獨立招生者，除以前開條文但書規定「不低於該校核定招生總名

額百分之十五之免試入學名額」入學之學生外，其餘學生不適用本實施計畫。 

四、有關本市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未取得學校學籍之實驗教育學生，依高級中等以

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18條規定，由本局發給學生身分

證明者，得比照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並適用本實施計畫。  

五、申請資格： 

(一)本實施計畫補助對象為就讀高級中等學校所設普通科、綜合高中(高二、

高三選讀學術學程者)學生經核定學籍在案及本市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未

取得學校學籍之實驗教育學生，未獲得教育部免學費方案之補助，且符

合下列條件者： 

1.學生於 103 學年度起入學就讀，且與父或母或法定監護人共同設籍本

市滿 1 年以上者；本市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未取得學校學籍之實驗教育

學生於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且與父或母或法定監護人共同設籍本

市滿 1 年以上者。 

2.申請學生家中有 2 名(含)以上子女，但有特殊情形者，應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供審查認定。 

(二)前項補助學生之設籍基準如下： 

1.第一學期：當學年度開始前一年 7 月 31 日(含)前已設籍者。 

2.第二學期：當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始前一年 1 月 31 日(含)前已設籍者。 

(三)前項家中 2 名(含)子女之認定時間如下： 



1.第一學期：當學年度開始之 7 月 31 日(含)前。 

2.第二學期：當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始之 1 月 31 日(含)前。 

六、本實施計畫之學費補助金額依各校學費核定補助，不得超過教育部公告之當

學年度「學雜費及代收代付費收費標準表」內學費上限。 

若為私立學校之學費補助，其補助金額需扣除教育部之定額補助費用 5,684

元後，提出申請。 

七、符合以下身分之補助對象得擇優申請相關補助經費：(詳附表一) 

(一)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二)現役軍人子女。 

(三)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 

(四)公教人員子女。 

(五)原住民籍人民之子女。 

申請重讀之學生不予補助。 

另同時申請行政院勞委會與農委會之子女補助者，其補助金額需扣除行政院

之補助費用後，提出申請。 

八、學生於完成註冊手續後，應依規定期限檢具證明文件，主動向學校提出申請

(申請表如附表二)。 

九、學校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七日內公告通知學生申請，確實審查學生戶籍資料，

依規定時間檢附相關資料送本市承辦單位核辦。 

十、學校辦理學費補助方式如下： 

(一)一年級第一學期學生，採下列二階段收費方式：  

1.第一階段：公立學校學生得僅先繳納除學費外之其他費用（包括雜

費、代收代付費、使用費及代辦費）；私立學校學生得選擇僅先繳納

除學費外之其他費用。  

2.第二階段：學校依財政部財稅中心查調結果審核確認學生是否符合補

助條件後，依審核結果印製學費繳費單或退費單，通知學生補繳學費

或退還其溢繳之學費。  

(二)其他各學期學生：學校依財政部財稅中心查調及設籍等資料結果，於繳

費單逕予減免補助金額後，通知學生繳費。 

十一、學生不符補助身分、條件或金額規定，已獲學費補助者，學校應將溢領補

助之經費繳還本局，並向學生追繳其應繳之學費。  



十二、學生因故無法繼續就學而離校者，學校應依下列規定比率退還本局已核撥

之學費補助經費： 

(一)學生於註冊後開學日前離校：全數退還。  

(二)學生於開學日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時離校：退還三分之二。  

(三)學生於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期三分之二時離校：退還三

分之一。 

(四)學生於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二時離校：免予退費。 

十三、申請學費補助之程序如下： 

      (一)學生： 

1.每學期依學校規定期限填妥申請表(含切結書)，並繳驗新式戶口名

簿影本(為審核設籍是否有遷進、遷出之紀錄，記事欄不可省略，並

應可查驗家中有 2 名以上子女)。 

2.申請學生，對財政部財稅中心查調結果有疑義者，應於申請期間內

逕向稅捐稽徵機關複查（財政部財稅中心及本局不提供複查作業）

後，送學校審核，逾期視同放棄；申請本市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未取

得學校學籍之實驗教育學生則送本局審核，逾期視同放棄。 

(二)學校： 

1.每學期依本實施計畫規定受理學生申請學費補助。 

2.審查申請表及有關證件，並留存影本備查。 

3.依規定期限內，完成學生申請資料上傳至「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助學

補助系統」；資料如有異動，學校應於期限內更正，逾期不予受理。 

4.學校將申請人數造冊統計表一式二份、印領清冊核章正本一份及領

據一份於規定時間內，函報承辦單位核撥經費，學校另存影本一份

備查。 

5.學校應於每學期結束前檢具「經費收支結算表」一紙逕寄承辦單位

辦理核結事宜；如有結餘款請檢附「退款清冊」一份及「支票」一

紙一併繳回。 

     (三)本局依本實施計畫規定受理本市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未取得學校學籍之 

        實驗教育學生申請，審查申請表及有關證件，並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學生 

        申請資料上傳至「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助學補助系統」。另將申請人數造 

        冊統計表一式二份及印領清冊核章正本一份於規定時間內，函報承辦單 



        位核撥經費至本市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未取得學校學籍之實驗教育學生 

        提供之帳戶。 

十四、本局得視情況抽查學校辦理情形，如有不實情事者，將追繳補助款。 

 

 


